关于张家港市2024年度财政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审计结果的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市审计局对2024年度张家港市财政预算执行、决算草案及其他财政收支情况进行了审计。审计中，我们紧紧围绕市委、市政府中心工作，认真贯彻市人大常委会工作要求，始终立足经济监督定位，聚焦财政财务收支真实合法效益审计主责主业，深入开展研究型审计，精准聚焦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与民生福祉。以动真碰硬的穿透式监督和整改实效，为港城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审计动能。
审计结果表明，2024年，全市上下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指导下，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紧扣“高质量发展突破年”工作主题，较好地完成了市人大批准的2024年度预算任务。落实惠企政策，财政保障持续发力。紧盯民生关切，惠民举措务实有力。注重审改结合，监督效能不断提升。
一、市本级预算管理审计情况
发现的主要问题：
一是部分上级专项转移支付资金支出进度偏慢。部分结转2年的上级专项转移支付资金（已全部分配至部门）未能及时形成支出；二是预算项目库滚动管理机制有待健全。部分执行年限已到期项目未按规定进行调整清理；三是政府财务报告股权投资金额不准确。股权投资对象中包含了3家已注销区镇企业。
二、保税区预算管理审计情况
发现的主要问题：
一是部分款项未及时清理。存在管委会账上部分往来款项和个别单位拆迁账中部分旧房残值收入未及时清理、部分拆房保证金逾期未退还企业等问题；二是部分国有资产管理不规范；三是部分工程项目建设管理不规范。
三、部门预算执行审计情况
发现的主要问题：
一是部分单位预算管理不到位。存在个别预算单位公务卡账户留存结余资金未收回、部分预算单位未建立健全内部审计制度等问题；二是部分单位项目支出绩效自评价不准确；三是政府购买安保服务项目考评不规范。存在学校考核打分后未能按规定留存纸质文件备案、2024年下半年线上考核参评率低等问题。
四、重点民生资金和项目审计情况
张家港市公立医院药品和医用耗材设备采购及使用情况专项审计调查发现：一是中药饮片采购定价机制不合理；二是医用耗材未动态调整管理。
[bookmark: _GoBack]张家港市公办学校工程建设管理情况专项审计调查发现：一是个别学校工程项目多支付招标代理费；二是部分项目评标专家设置不合理；三是个别合同履约管理不严。
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审计发现：一是对定点医药机构待遇支付监管有待加强；二是对定点零售药店中止医保协议的流程管理不严谨。
五、国有资源、国有资产审计情况
在国有企业国有资产方面：一是个别企业部分下属及受托管理公司资产管理不到位；二是个别企业部分土地租金未按照合同约定及时收取。
在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方面：一是个别单位部分经营性房产租金收入未纳入预算管理；二是个别单位部分信息系统完成验收后未列入无形资产管理、个别设备交付使用后未列入固定资产管理。
在区镇自然资源资产方面：一是部分机关单位、农贸市场及工业企业持证排水工作管理不到位；二是生活垃圾处理费征收管理不规范；三是部分水利工程项目第三方监管不到位；四是部分生态环保问题的整改工作存在不足。
六、政府公共财政投资工程审计情况
张家港市新泾路（塘桥西环路至沪通铁路）快速化改造工程项目竣工决算审计发现：道路照明工程部分管理手续欠规范。存在现场签证手续不齐全、工程监理人员更换无手续等问题。
七、去年审计工作报告反映的有关问题整改情况
针对上年度审计工作报告中反映的问题，市审计局依照法律法规提出了相关建议及处理意见，市政府常务会议专题研究，认真落实市人大常委会审议意见，按照整改实施办法要求，精心部署，确保整改任务顺利完成，2024年底在市政府网站公告了整改情况。截至目前，已全部完成整改。
八、审计建议
（一）坚持改革创新破题，提升财政科学管理水平。落实党政机关习惯“过紧日子”要求，从严从紧控制非重点、非刚性、非急需支出；做深做实预算执行常态化监督，加大对财政结转结余资金的统筹使用力度；健全绩效管理结果与预算安排、调整政策、优化管理常态化挂钩机制，着力提高财政资源配置效率和使用效益。
（二）加强国资国企监管，提升国有资产管理效能。加快“数字国资”平台建设，构建信息化监管格局，驱动国资国企经营和治理数字化转型；探索实施全级次穿透式监管，规范国有资本运作，实现国资监管效能和国企治理能力的高度提升；建立健全国有土地房屋资产信息数据，进一步摸清底数，优化资产配置，确保国有资产保值增值。
（三）夯实财力保障基础，聚焦重点领域精准发力。集中财力保障重点支出，全面抓好重大项目规划建设，进一步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持续，以财政投入“力度”提升民生保障“温度”；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同步推进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保护，不断塑造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动能、新优势。

